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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A_A0_E5_c80_301680.htm 关于加强投资连结保

险销售治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发〔2007〕76号各人身保险

公司，各保监局： 2007年以来，我国人身保险市场投资连结

保险销售增长较快，对人身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但同时我会也陆续收到反映投资连结保险销售误导方

面的投诉，主要表现为对产品解释不清、隐瞒费用扣除和夸

大合同收益等。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现就加强投资连结

保险销售治理，防范化解误导风险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高度重视销售误导问题，将销售误导作为行业重要风险予以

防范 销售误导风险是人身保险市场最重要的风险之一，销售

误导行为直接损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损害公司和行

业长远发展。各人身保险公司作为市场行为责任承担者，对

各级分支机构和销售人员出现的销售误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各人身保险公司要充分熟悉销售误导的危害性，加

强队伍治理，完善内部控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切实做好

对销售误导的各项防范和打击工作。 二、加强销售队伍治理

，提升销售队伍整体素质 （一）各人身保险公司要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加强对投资连结保险销售人员和代理机构销售人

员的培训，培训时间不得少于监管部门规定的最低要求，确

保销售人员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二）各人身保险公司

要切实加强对投资连结保险销售人员的资格治理。自2007

年10月1日起，各人身保险公司授权销售人员销售投资连结保

险前，应自行组织对销售人员的产品和法律知识等进行书面



考试，没有通过考试的，不得授权其销售投资连结保险。对

于2007年10月1日前授权的销售人员，必须及时组织后续考核

，未通过考核的，应取消其销售投资连结保险资格。 （三）

各人身保险公司应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后续治理，完善退出机

制。同一销售人员被查实存在两次以上销售误导的，不得再

授权其销售投资连结保险；同一代理网点被查实存在两次以

上销售误导的，不得再与其续签投资连结保险代理合同。 三

、加强信息披露治理，确保信息披露的客观、真实和完整性 

（一）各人身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按照我会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做好各项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准确向客户公布投资账户单

位价值，寄送投连保单状态报告等信息，报告内容不得违反

监管规定。 （二）各人身保险公司使用假设收益率向客户进

行利益演示的，必须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谨慎选择演示利率，

并在演示文件中注明所采用的演示利率指标。 （三）各人身

保险公司销售人员要向客户正确说明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

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保单治理费、资产治理费、部分领

取手续费、退保费用。要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得到投保人的

签字确认。 （四）各人身保险公司要切实履行对所有信息披

露的管控责任。所有信息披露材料，包括通过网络、电视或

手机短信等媒介发送的产品宣传信息，必须由总公司统一设

计、印制，或者经过总公司的批准授权。其他分支机构和销

售人员一律不得擅自更改或私自印刷。所有信息披露内容必

须与产品条款和产品说明书保持一致，不得对客户进行欺骗

、误导，不得有重大隐瞒。同时必须注明公司名称、网址和

客户服务电话，方便客户核实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并获取进

一步信息。 四、完善电话回访制度，加大对销售行为事后监



督 （一）各人身保险公司要加大回访力度。对新签发的投资

连结保险保单必须在犹豫期内实行100%电话回访。通过电话

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可以通过信函或者派人上门的方式进

行回访。 （二）电话回访应当进行电话录音；通过信函或派

人上门回访的，必须制作回访记录，具体记录回访内容，并

由投保人签字确认。各人身保险公司必须妥善保管回访录音

和回访记录，保存时间不得少于5年。 （三）各人身保险公

司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回访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1、

确认投保人是否已经收到保险合同，并告知投保人犹豫期权

利； 2、了解销售人员是否向投保人出示了产品条款和产品

说明书，投保人是否认真阅读了产品条款和产品说明书； 3

、确认投保单等重要文件是否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亲笔签名

，并告知代签名可能对合同效力、保险理赔带来重大影响；

4、确认客户了解初始费用、保单治理费、资产治理费、部分

领取手续费、退保费用等各项费用扣除情况； 5、提醒投保

人投资有风险，实际投资收益可能赢利或亏损； 6、其他需

要向客户确认或者说明的事项。 五、做好客户服务工作，及

时化解风险隐患 （一）建立日常分析制度，各人身保险公司

要定期总结回访、咨询、投诉中暴露出的问题，抓住苗头性

问题及早化解风险隐患。 （二）建立健全纠纷处理机制，非

凡是要妥善处理好因为销售误导而引发的各类退保纠纷，防

止风险积聚、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 （三）

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出现重大突发事件要及时

向当地监管部门和上级公司报告，确保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六、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对投资连

结保险的规范力度 （一）各保监局要做好对当地市场情况的



监控工作，对于市场上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和重要情况要注重

及时总结、及时报告。 （二）各保监局要加大对辖区内人身

保险公司的监管，加强对各人身保险公司销售环节各项管控

措施的定期检查，及时发现风险，督促整改。 （三）各保监

局要加大对销售误导案件的查处力度，要强化公司和高级治

理人员的管控责任，对管控不力的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直至

总公司的责任。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各人身保险公司

接到本通知后，要对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销售治理情况进行

一次全面的自查自纠，并于10月15日前将自查自纠结果报送

我会。同时要将通知精神及时传达到各级分支机构和每一位

投资连结保险销售人员。执行中如遇任何问题，请及时与保

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联系。 联系人：马燕 联系电话

：010-66286198 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